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  通知
受文者：實習指導教師、幼四班代
主  旨：檢送　113學年度第二學期實習指導老師名冊暨報到相關注意事項，請  查照。
說明：
1、 實習相關時程如下：
· 各實習生請於114年12月26日(五)前，向指導老師及實習機構完成報到手續。
· 各實習生請於115年02月02日(一)赴機構進行實習。
2、 為辦理各機構實習輔導教師發聘作業，請於實習開始2週內上網填寫輔導老師資料，由實習輔導教師上網填寫實習輔導教師資料，以統一發聘。
3、 請轉知園所於實習結束後將學生實習評核表（附錄二十二）及實習機構對實習生滿意度調查表（附錄二十六）核章彌封後，寄送本系實習指導教師。
4、 「幼兒園教保實習」及「機構實習」課程各機構指導教師名冊如附件，並同步於系網頁公告週知。
5、 校外實習意外事故緊急處理流程暨報到相關事宜，請務必轉知全體實習生週知。
6、 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費用，由本校高教深耕計畫項下全額支付。
7、 相關表格請至系網頁實習手冊中下載使用，附件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。
8、 請學生於實習結束前一個月(115年5月5日前)上網填寫校外實習課程問卷（登入學校首頁→網站連結→重要站台→資訊系統→學生實習平台登入portal帳密後即可填答）。
中華民國	114年	11月	11日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
實習意外事故緊急處理流程

 (
啟動意外發生通報系統
（當事者或陪同者第一時間請電話聯絡）
本校
校
安中心
值勤教官
電話：
7740119
7703202
轉
4623
、
7624
)本系系教官-蘇文男教官
電話：7703202轉8405

實習指導老師

實習幼兒園園長及輔導老師

本系系主任及系辦公室
電話：7703202轉7300或7307


幼兒保育系114-1校外實習進程說明
ㄧ、實習時間
	實習階段
	日期

	報到
	114/12/26(五)前完成報到及資料繳交
1. 合約書
2. 報到書
3. 家長同意書
4. 基本資料表
5. 實習計畫表
※上述資料請同一園所派1名代表收齊後繳交班代，由班代彙整好繳回系辦。

	全學期實習：幼兒園教保實習+機構實習

	全學期實習/全系大四同學
（4.5個月/720小時:
115年2月2日至
115年6月6日)
	本系全系大四學生均採全學期實習，並依教育部規定為18週，並區分為以下幾項：
(一)幼兒園實習的同學：
115年2月2日(一)～115年6月5日(五)

(二)幼兒園實習+機構實習(托嬰中心)的同學
幼兒園實習：115年2月2日(一)～115年3月27日(五)
機構實習：115年3月30日(一)～115年6月5日(五)

[bookmark: _GoBack](三)幼兒園實習+機構實習(內埔國小附設幼兒園與育英托嬰中心)的同學
幼兒園實習(屏東縣內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)：
115年4月13日(一)～115年6月5日(五)
機構實習(內埔鄉育嬰公設民營托嬰中心)：
115年2月2日(一)～115年4月10日(五)

(四)幼兒園實習+機構實習(親子館)的同學
幼兒園實習：115年2月2日(一)～115年3月27日(五)
機構實習：115年3月31日(二)～115年6月6日(六)

(五)海外實習(新加坡)+幼兒園實習的同學
新加坡海外實習：115年2月1日(日)～114年4月1日(三)
幼兒園實習：115年4月2日(四)～114年6月5日(五)

(六)海外實習(澳洲)+幼兒園實習的同學
澳洲海外實習：115年5月1日(五)～114年6月5日(五)
幼兒園實習：115年2月2日(一)～114年4月30日(四)

115/2/14前：上網填寫幼兒園輔導老師資料(含海外實習)

實習期中座談：115年4月20日(一) 15：30～17：00，線上座談方式(核予當天整日公假)

實習成果發表: 日期與舉辦形式將再通知
實習報告最遲於115年6月5日(五)前繳交各實習指導教授(確切日期由各實習指導教授規範)


二、實習座談暨發表
(1) 實習期間的座談及實地訪視：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規定執行。
(2) 期中實習座談日訂於115年4月20日(一) 15：30～17：00。
(3) 實習期間，各園座談日及座談會地點由各實習指導教授自行規劃。
(4) 全學期實習之期中座談及成果發表日當天，實習學生不需至幼兒園實習。

